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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级	现场检查	立 案	调查询问	组织听证或集体讨论	拟处罚
交办
、

日	记录方式：常
检	音像记录、文字记录
查	记录内容：
、
举	由两名以上执法人员对现场进报              行，发现违法行为需要立案的，制作        《现场检查笔录》 
 	记录现场情况，当场向当事人
 	下达《调查询问通知书》及《责
令改正通知书》。


记录方式文字记录 记录内容：
检查结束立即向领导汇报并且制作《立案审批表》报领导审批。

记录方式：
音像记录、文字记录记录内容：
对调查询问全过程进行记录，并且制作《调查询问笔录》由当事人签字确认。

记录方式：
文字记录、音像记录记录内容：
符合听证程序的，制作
《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》并送达当事人，按期组织听证。符合集体讨论的，组织集体讨论并制作《集体讨论笔录》。

记录方式：
文字记录 记录内容：
制作《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》，并送达当事人。告知书要详细记录行政处罚事实理由依据，并且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的权利及期限。



归档	结案	执行	送达

处罚决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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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录方式：文字记录 记录内容：
及时将案件资料移交法规装订归档，一案一档，按期保存。

记录方式：文字记录 记录内容：
制作《结案审批表》并经领导签字审批

记录方式：
文字、音像记录记录内容：
依据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内容执行处罚决定

记录方式：
音像、文字记录记录内容：
按法定程序送达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。

记录方式：文字记录 记录内容：
填写预定格式、编有号码并加盖公章的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记录处罚内容与理由依据。


